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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其他市場發佈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會決議公告》及《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職業道德

守則》，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謝兵 

公司秘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包括執行董事王昌順、馬須倫及韓文勝；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凡、顧惠

忠、譚勁松及焦樹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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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20-013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章程第一百

七十八条规定，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于 2020年 3月 25日召开临

时董事会，以董事签字同意方式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批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职业道德守则》。 

本次董事会应参会董事 7人，实际参会董事 7人。会议的召

开及表决等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表决情况：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通

过。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5日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业道德守则 
 

第一章 绪言 

第一条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已采纳本职业道德守则（以下简称“守则”）。守则的

目的是体现本公司所涉管理人员（定义见下文）为阻止不法行

为，提高诚实及职业道德行为，确保自身行为符合适用的中国

法律法规、美国证券法律法规及其他适用的规则及规例，以及

妥善披露本公司定期报告中的财务资料所应当拥有的合理且必

须的准则。 

第二条 本守则旨在补充本公司的其他政策。根据适用法律法

规，本守则并无意限制本公司所采纳的任何政策或指引。 

第三条 本守则适用于本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财务总监

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统称为“所涉管理人员“）。 

第四条 所涉管理人员应在其所有业务活动中诚实正直行事。

每位所涉管理人员应遵守及推动遵守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 

第五条 本公司董事会负责本守则的解释及执行。若所涉管理

人员不确定特定行为或行动是否违反本守则，则应咨询董事会

秘书。若任何所涉管理人员发现有任何现存或潜在违反本守则

的行为，则须立即告知董事会秘书。如未告知，则视为其自身

违反本守则。 



第二章 利益冲突 

第六条 当本公司雇员、管理人员或董事拥有不利于或可能不

利于本公司利益的私人利益，则出现利益冲突情况。虽然不可

能描述或预测所有可能涉及利益冲突的情况及状况，但当雇员、

管理人员或董事做出某种行为可能导致其难以客观有效履行职

责或拥有可能使其难以客观有效履行职责的权益时，或当其

（或其家庭成员）因其在本公司的职务而获取不正当个人利益

时，则可能出现利益冲突情况。利益冲突的出现可能损害投资

者对本公司的信心或损害本公司的声誉，即使并无出现实际利

益冲突或发生不当行为。 

第七条 所涉管理人员在代表本公司开展业务以及进行私人业

务时应具备良好判断力及遵守最高道德标准。每位所涉管理人

员应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不会因利益冲突或出现利益冲突而损

害本公司的权益（或造成有关损害）。尤其是，每位所涉管理

人员有义务避免任何实际上或明显可能导致其将个人利益或其

他利益置于其对本公司的义务之上的活动、协议、业务投资或

权益或者其他情况，或者，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每位所涉管

理人员有义务根据本守则披露上述情况。 

第八条 所涉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于本公司的职务及权力为其

个人、其家庭成员或任何其他第三方谋利。 

 



第三章 潜在商业机会 

第九条 当商业机会出现时，所涉管理人员有义务促进本公司

于该商业机会中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 所涉管理人员不得因个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实体的利

益剥夺本公司任何商业机会。 

第十一条 若任何所涉管理人员通过其与本公司的关系或使用

本公司的财产或信息获悉任何商业机会，在未事先向本公司提

供该机会前，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或对该机会进行投资。 

第十二条 每位所涉管理人员不得与本公司进行任何竞争。 

 

第四章 保密性 

第十三条 保密信息包括本公司雇员、管理人员或董事所知的

所有非公开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一）1）可能为竞争对手、供应商、合资伙伴或其他人士所

用的非公开信息，2）新闻媒体可能感兴趣的非公开信息，或

3）若披露的话，可能对本公司或其客户造成损害的非公开信

息；  

（二）有关本公司财务状况、前景或计划、本公司市场及销售

计划以及研发资料的非公开信息，以及有关并购、股份分拆及

资产剥离的信息； 



（三）有关与其他公司可能进行的交易的非公开信息或有关本

公司客户、供货商或合资伙伴的信息，而本公司对该等信息有

保密义务； 

（四）有关雇员、管理人员及董事之间对业务问题及商业决策

的讨论及商议的非公开信息；及 

（五）有关本公司可能不时掌握其信息的员工或任何其他人士

的非公开信息。 

第十四条 每位所涉管理人员须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在其任职

于本公司期间或之后，保护及防止保密信息未经授权披露，除

非该等信息是被任何适用的法律或法规所要求披露的或在任何

法律或监管程序中被要求披露的。所涉管理人员不得使用保密

信息为其自身谋求个人利益或为本公司以外的个人或实体谋利。 

 

第五章 披露 

第十五条 每位所涉管理人员应采取一切措施，于本公司提交

或提呈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或其他监管机构的报告及文件中

以及于本公司做出的其他公开交流中，提供或帮助提供完整、

公平、准确、及时及可理解的披露。 

第十六条 若所涉管理人员并非公司的官方发言人，则未经董

事会的特别授权，不得作为本公司代表与媒体、证券分析师、

金融业其他成员、股东、集团或组织进行对话，或谈论与本公



司业务相关的话题。媒体、新闻业、金融业、股东或公众人士

询问有关本公司财务信息或其他信息的请求，应转介予董事会

秘书。监管机构或政府询问本公司信息的请求应转介予董事会

秘书。 

 

第六章 公平对待 

第十七条 每位所涉管理人员须公平对待本公司客户、竞争对

手、供应商及员工。所涉管理人员不得通过操纵、隐瞒或滥用

保密信息，歪曲重要事实或任何其他不公平对待的行为，不公

平地利用他人。 

 

第七章 保护及适当使用公司资产 

第十八条 所涉管理人员有责任保护本公司资产以及防止滥用

及盗用。本公司资产包括产品、设备及设施等有形资产以及公

司商机、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及商业信息（包括本公司雇员、

管理人员或董事知悉的任何非公开信息）等无形资产。 

第十九条 本公司资产仅可作商业用途及本公司批准的其他相

关用途。所涉管理人员不得使用、利用或有意识挪用本公司资

产，以作私用、供他人使用或用于不当或违法用途。未经本公

司许可，所涉管理人员不得移动、处置或毁坏任何属于本公司

的有价值物品，包括实物及电子信息。 



第八章 合规、法律、法规及规则 

第二十条 本公司要求每位所涉管理人员按照所有适用的法律、

法规及规则、政府政策以及本公司章程及其他现行内部规则行

事。每位所涉管理人员亦有个人义务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则、政府政策以及本公司内部规则。 

 

第九章 豁免 

第二十一条 本守则任何条款的豁免请求须以书面形式向本公

司董事会提出。本守则的任何豁免将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颁布的条例或任何相关证券交易所规则予以披露。 


